
簽署確認書 體現港法治
特首：選舉須依法辦事「獨」不管何時皆無根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有今年立法會選舉

參選人以「港獨」為政綱，違反了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選舉管理委員會前日宣佈「新安排」，要求每名參選人

都必須簽署確認書，確定他們清楚明白基本法內所有條

文，特別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的修改

不得與國家對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的相關條文

內容等。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強調，這是一個依法辦事

和體現香港法治的要求。他又特別提到有人渲染2047年

香港會出現「二次前途」，所以要「自決」、「制憲」

的問題。他強調，無論是2047年前，還是2047年後，

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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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各候選人簽署新的
確認書。民主黨、公民黨稱「唔簽住」，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就聲稱「傾向唔
簽」，更計劃提出司法覆核。各激進「本
土派」則態度各異。激進「港獨」組織「本

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更表明，即使必須要簽署
聲明和確認書，仍會堅持提出「港獨」。他今日
上午會到沙田政府合署遞交參選提名，更號召支
持者到場「施壓」。
梁天琦昨日向傳媒稱，其律師團已就新安排展
開研究，討論特區政府有否法理基礎，若律師團
認為他毋須簽署，但選管會有這樣的要求，他仍
會簽署，但同時會提出司法覆核。不過，他其後
在facebook（面書）貼文，稱他今日上午會去提
交提名時，不會簽署該份確認書，「我就係要睇
選管會聽日憑乜嘢禁止我參選。我喺呢度呼籲大
家聽（今）日可以同我一齊去到沙田選管會施
壓。」

「狗達」盼覆核不斷再選
「熱血公民頭目」的黃洋達則聲稱，該份確

認書會面臨被司法覆核的風險，「只要有個人
去報名參選，唔簽份確認書，如果選管會因為
咁而拒絕申請，佢就有資格去司法覆核」，他
更聲稱此舉有可能推翻選舉結果，更揚言「到
時咪不停選，不停『公投』囉」。
「拉布三丑」陳偉業、陳志全及梁國雄昨日
聲稱，確認書不是提名表格的一部分，所以傾向
不簽署，但稍後會約見選管會了解確認書的法律
效力，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覆核。■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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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開始接受提名，選舉管理委
員會前日公佈參選人須就「擁護香港基本法」簽署
新的確認書。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表示，簽署確認書
並沒有問題，因為若當選為議員仍然宣同樣的誓。
至於有激進反對派中人稱會簽署後繼續鼓吹「港

獨」，有議員指出，此舉形同發假誓，會構成刑事罪行。

梁美芬：言論自由非借口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確認書並沒有
如有些人所聲稱的違反了言論、思想自由，因為根據
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九條第三款，言論自由也受到國家
安全的限制，而鼓吹「港獨」影響中國國家安全，故
「港獨」不能用言論自由做擋箭牌。
她補充，無論在任何地方的選舉，參選人都要履行
當地法律。香港基本法已列明「一國兩制」，當選人
也要宣誓效忠香港基本法。這個新確認書有助節省公
共資源，不讓鼓吹「港獨」者利用公共平台和資源去
宣傳違法的事。如果簽了聲明仍繼續鼓吹「港獨」，
有可能會觸犯刑事罪行。
被問及有激進黨派中人聲稱會簽完聲明再申請司法
覆核，梁美芬認為沒有用，因為「港獨」本身已違反
香港基本法，即使提出也會被拒絕受理，而關乎國家
安全的問題也不是香港法庭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

葉太：宣誓效忠向來有之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指出，選管會的

聲明是基於香港基本法條款及立法會選舉條例而設
的，並無不妥，「其實我們素來都有簽，聲明沒有外
國居留權。我們選了入立法會，每個人都宣誓擁護基
本法，這聲明只是表明具體了解基本法，確保參選人
明白基本法內文，我個人認為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表示，選管會的新規定

是正確和符合法例的，因這是參選人對香港市民最基
本的承諾。
若議員不效忠特區政府和香港基本法，如何能履行

職責？若簽完聲明仍然繼續提倡「港獨」，就是發假
誓，公然犯法，要承擔法律責任。

何俊賢：聲明僅提早一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強調，「明人不做暗事。」
候選人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同樣要作出同樣的誓言，
故遲做不如早做，因為如果鼓吹「港獨」的人選上後因
違法被取消資格，是浪費市民的選票以及選舉的資源。
作為奉公守法的市民，這個聲明只是提早一步做而已。
至於有激進分子聲稱將會簽聲明但繼續講「港

獨」，何俊賢認為這是明確告訴全港市民他們將會違
法，特區政府和選舉事務處要研究是否停止這批人參
選，以免浪費港人時間和資源。
他補充，政府多次發聲明指「港獨」違法，仍有人
繼續講，特區政府應該思考在執法力度方面是否需要
更加嚴格和迅速，因為越遲執法受到的阻力將越多。

■記者 鄭治祖

若簽後續煽「獨」有如發假誓犯刑罪

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
香港的選舉一定要依法組織、依

法報名和依法進行的，選管會的新要
求，「完全是一個依法辦事和體現香
港法治的要求。」
他續說，注意到有人稱香港「2047年
之前怎樣、2047年之後怎樣。在此必須
再重複一次，過去我們也說過，根據基
本法（列明的）五十年不變的，只不過
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
十年之後都不會改變香港是國家不可分
離的部分這個事實。」
梁振英強調，「香港在2047年之前
是屬於國家一部分，2047年之後也
是，所以2047年這個問題，在香港應
否『獨立』等等，其實是無關的。」

譚志源：「簽字」防選舉執行偏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

在另一場合時指出，在過往的選舉
中，所有參選人一向都要簽署表明會
擁護香港基本法的聲明。
近期，社會關注過去有參選人提交

提名表格時聲稱擁護香港基本法，但
其表現卻與聲明內容有出入，因此有
需要擬備確認書，讓參選人確認，在
簽署聲明時清楚明白須擁護基本法。
他續說，選舉主任在有疑問時，有

權向參選人索取進一步資料，包括確
認參選人明白和擁護香港基本法，特
別是基本法第一條所指，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今年設有確認書，是要確保選舉主任

有一貫和一致的標準，避免執行有偏差。
這只是執行法律步驟，並非政治審查。
被問到參選人考慮對有關規定提出司

法覆核，譚志源說，香港法制和司法制
度健全，任何人也可採取法律途徑申訴。

針對選舉管理委員會在
今屆提名表格中新增一份
確認書，要求參選人表明
清楚明白「香港是中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等香港基本法

條文，否則提名可能無效。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指，新

要求只是重複基本法的條文，並無違反基本
法、超越基本法、與基本法有抵觸，或不合
法。她同時強調，宣誓是受到宣誓及聲明條例
所管制，如果違反誓言是刑事罪行。
梁愛詩解釋，本地選舉的規則，倘與基本法
規定牴觸就是不合法，但新要求與基本法的要
求相同，而新要求並無特別加重原來的責任，
因此合乎法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

惠珠表示，立法會議員需要擁護香港基本法，無
論是在基本法還是現有立法會條例都有對此作出
要求。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條提到，有要求獲提
名人和當選人為議員資格時，要擁護香港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故有關要求是已
有的法律，只是執行法律要求。

譚惠珠：令宣誓條文更明確
她續說，成功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都需要宣

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而選管會做法與議
員當選後要作同樣性質宣誓的做法一致，只是
令現有條文執行得更明確。
被問到做法是否阻止有「港獨」立場者參
選，譚惠珠表示，香港大部分市民都知道，
香港是中國不能分割的部分，議員有權在香
港基本法授權下，行使立法權和要擁護香港

基本法，包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港獨」並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任何推動或
鼓吹「港獨」的人，即使當選了，宣誓時都
要想清楚立場，如果違反誓詞，會有現行法
律制裁。
「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

日表示，《立法會條例》第四十條清楚列明，
要有資格獲得提名、當選立法會議員，必須要
宣誓承諾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故確認書是有法律理據的。
他表示，有意參選的激進「本土」甚至「港
獨」者，倘簽下了確認書，但繼續鼓吹「港
獨」等概念，「唔係（單張）不獲派發咁簡
單……作出虛假聲明、發假誓係刑事罪行，係
一個嚴重嘅刑事罪行嚟嘅，一般嚟講都需要坐
監。」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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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表示選管會的簽署確認書的新要求特首表示選管會的簽署確認書的新要求，，體現香港法治體現香港法治。。

■梁愛詩指「簽字」與基本法要求相
同，無加重原來的責任，故合乎法
律。 劉國權 攝

■譚惠珠表示，新要求只是令現有
條文執行得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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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選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
選人作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聲
明並簽署確認書，此舉是依法辦事及體現法治的要
求。《基本法》與《立法會條例》均要求立法會參
選人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簽署確認書
有清晰的法律依據，彰顯選舉的嚴肅性，表明以毫
不含糊的態度，拒絕「港獨」鼓吹者、支持者參選
立法會，以維護「一國兩制」制度。選管會作為專
責管理選舉的法定組織，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將
「港獨」分子拒諸立法會選舉門外。

《基本法》第104條要求立法會議員須在其就職
時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立法會條
例》第39條、第40條，關於「喪失在選舉中獲提
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及當選為議員的資格」的條文，
亦說明時效不限於當選，提名期間也適用。《獲提
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定》亦訂明， 「提名表格載
有或附有一.（i）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而確認書亦
有這樣一項。顯示易見，《基本法》和《立法會條
例》就是簽署確認書的法理依據。

立法會議員是特區管治架構的重要成員，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憲制要求，立法會參
選者接受同樣的要求天經地義，符合邏輯，沒有什
麼值得爭辯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認為，選
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是要參選人
認同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做法是明確
地執行現有法例，符合《基本法》。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也強調，所有人都要按《基本法》辦
事，新要求並無特別加重原來的責任，因此合乎法
律。有人質疑，選管會要求立法會參選人填寫確認書
欠缺法理基礎，根本是曲解法律，製造干擾，誤導公
眾，刻意為「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大開方便之門。

香港是法治社會，立法會選舉是莊嚴神聖的政治
活動，必須依法辦事。「港獨」分子明目張膽鼓
吹、煽動「香港獨立」、分裂國家，明顯牴觸《基
本法》，違反《立法會條例》，危及國家主權、安
全和利益。要求立法會參選者簽署確認書，表明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就是顯示立法會選
舉必須嚴格依法辦事，體現選舉的嚴肅性，不容
「港獨」分子借參選大肆散播「港獨」思潮，確保
立法會選舉嚴格和有效地依法進行，有效防止「港
獨」分離勢力通過立法會選舉滲透特區建制，動搖
「一國兩制」基礎，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選管會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而成立，是
一個獨立、非政治性和公正的組織，選管會的所有
安排，均是為了確保選舉能公開、公平和誠實地嚴
格依法進行。任何民主制度都不會容許不擁護政府
的人擔任公職。目前，有意圖參選人表明不簽署確
認書；有人則聲稱將簽署確認書，但依然會提出
「港獨」的政綱，這明顯觸犯虛假陳述，有可能被
褫奪參選資格。對於為鼓吹「港獨」不惜挑戰法
律、挑戰選管會的行為，選管會必須立場堅定，有
法必依，違法必究，嚴厲追究膽敢以身試法者的刑
責，規範選舉秩序，對香港負責。

簽署確認書法理清晰依法選舉
針對舊式工廠大廈的消防安全隱患，政府

昨日公佈了一系列措施，以糾正大廈裡面違
反地契用途的行為。這是吸取了工廈發生嚴
重火警，導致消防員殉職等慘痛教訓而採取
的亡羊補牢做法。其實，對於如何確保舊式
工廈的消防安全，過去的法例已經規定得很
清楚，就是要嚴格按照該工廈的地契條款，
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變更用途。過去，由於政
府相關部門的姑息及執法不嚴，導致工廈違
規現象較為普遍，終於導致發生嚴重事件，
其教訓非常深刻。政府必須言出必行，把整
改措施落到實處，以最嚴厲的執法行動來杜
絕一切違規改變用途的行為。有關人士也應
積極配合，盡快停止違規行為，以確保同類
事故不再發生。

近年來，由於商業大廈和住宅的租金高
昂，有些人士就轉而在一些舊式工廠大廈
中，擅自改變其地契所規定的用途，轉做迷
你倉和居住用的劏房等，也有人改作一些不
合適的非工業用途，例如補習社、宗教聚會
場所、食肆等，導致大量的人流出入，一旦
發生火災等嚴重事故，後果不堪設想。早前
淘大工廈發生嚴重火災，導致兩位消防員殉
職及眾多人員受傷，就是典型的例子。政府
表示，針對這種現象將採取嚴厲的打擊措施
和執法行動，如果業權人不在短期內糾正的
話，將由地政總署立即啟動收回有關單位的

最嚴厲措施。
應該說，政府採取這樣嚴厲的執法行動，

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對於大廈的業權人來
說，他們都應知道不可以將單位租給違反地
契用途的租戶。而違規的租客也知道這樣做
是違反規定的，如果發生事故的後果也是嚴
重的。他們依然故我的主要原因：一是商業
利益的誘惑；二是過去政府有關部門執法不
嚴，加上處理的法律程序複雜，部分業權人
和租客都普遍存有僥倖心理。因此，要徹底
解決這一痼疾，關鍵還是要依靠政府有關部
門，採取具有足夠阻嚇力的執法行動，嚴格
巡查所有工廈，一旦發現違規又沒有在規定
的期限內改正，就馬上對其採取最嚴厲的法
律行動，直至收回大廈的業權，這樣才可以
促使業主由於違規成本過高而有所收斂。

當然，由於上述違規行為較為普遍，牽涉
面較廣，過去又沒有足夠的重視，現在政府
採取嚴厲執法的同時，也需要做更多的宣傳
和解釋工作，讓大家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和
解決的迫切性，希望大家都能夠從公眾安全
的角度考慮，在規定的期限內自行整改。在
這個過渡期間內，政府有關部門也不能掉以
輕心，需要加強巡查，對危險系數高的大廈
要格外關注，必要時也應採取一些臨時性的
管制措施，情況惡劣的要馬上關閉，盡量消
除在應改未該的空檔期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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